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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0762） 
 

自願性公告 

 
本公告乃由中國聯合網絡通信(香港)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  
 
本公司董事會宣佈，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中國聯合網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本公司的控股股

東，其 A 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，簡稱「聯通 A 股公司」）於其董事會會議上批准其第二期

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，尚需取得聯通 A 股公司股東大會批准。  
 
根據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，聯通 A 股公司的限制性股票（倘授出）將受限於 24 個月的禁

售期。在若干條件達成的情况下，在禁售期屆滿後 36 個月的期間內分三期解鎖。其中聯通 A 股

公司解鎖業績條件包括以下各項：  
 
解鎖期（將予以解鎖

的限制性股票比例） 聯通 A 股公司的解鎖業績條件 

第一期 (40%) 

(1) 2022 年度主營業務收入同比改善；較 2020 年度主營業務收入的

增長率不低於 11.82%，並且不低於同行業企業平均水平。 
(2) 2022 年度利潤總額同比改善；較 2020 年度利潤總額的增長率不

低於 23.20%，並且不低於同行業企業平均水平。 
(3) 2022 年度淨資產收益率不低於 4.10%，並且較 2020 年改善百分

點同時不低於兩家同行業對標企業。 
(4) 2022 年度經濟增加值（EVA）同比改善。 

第二期 (30%) 

(1) 2023 年度主營業務收入同比改善；較 2020 年度主營業務收入的

增長率不低於 16.85%，並且不低於同行業企業平均水平。 
(2) 2023 年度利潤總額同比改善；較 2020 年度利潤總額的增長率不

低於 35.52%，並且不低於同行業企業平均水平。 
(3) 2023 年度淨資產收益率不低於 4.25%，並且較 2020 年改善百分

點同時不低於兩家同行業對標企業。 
(4) 2023 年度經濟增加值（EVA）同比改善。 

第三期 (30%) (1) 2024 年度主營業務收入同比改善；較 2020 年度主營業務收入的

增長率不低於 22.10%，並且不低於同行業企業平均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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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鎖期（將予以解鎖

的限制性股票比例） 聯通 A 股公司的解鎖業績條件 

(2) 2024 年度利潤總額同比改善；較 2020 年度利潤總額的增長率不

低於 49.07%，並且不低於同行業企業平均水平。 
(3) 2024 年度淨資產收益率不低於 4.40%，並且較 2020 年改善百分

點同時不低於兩家同行業對標企業。 
(4) 2024 年度經濟增加值（EVA）同比改善。 

     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 
 承董事會命 

中國聯合網絡通信(香港)股份有限公司 

劉烈宏 

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
 
香港，2021年 12 月 31 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： 

 
 
執行董事： 劉烈宏、陳忠岳及王俊治 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張永霖、黃偉明、鍾瑞明及羅范椒芬 
 

 
 


